
新竹市英語教育資源中心招募本國籍英語教學顧問公告資訊 
 

壹、薦送資格： 

一、國內外大學學士學位(含以上)英語相關系所畢業。 

二、國中小現職合格英語文教師，具備三年以上合格教師之英語教學年資。 

三、曾協助辦理英語活動相關經歷或參與雙語計畫且成效良好。 

四、具服務熱忱、樂於團隊合作、善於溝通等人格特質。 

五、英語文檢定 B2以上程度，且具備良好英語溝通及協調能力。 

六、具備與不同國籍教學人員共同備課、協同教學或指導教學之經驗。 

七、具文書及資訊軟體應用能力。 

八、熟悉 ELTA計畫及 TFETP計畫內容。 

貳、任務內容： 

一、提供 ELTA 教學助理教學指導。 

二、每月召開聯繫諮詢會議：英資中心每月與各區主辦大學召開聯繫諮詢會

議，掌握學校與 ELTA 教學助理合作情形，即時回饋。 

三、專案輔導：針對有異狀的 ELTA 教學助理應適時介入協助，如仍無法解

決，應回報各分區主辦大學，後續評估解約事宜。 

四、協助輔導其他教育部計畫引進之外籍教師及外籍教學助理業務(例如外

籍教師年資採計)。 

五、推動英語相關政策，執行英語教育資源中心交辦任務。 

六、協助推動英資中心多媒體影音製作計畫及規劃活動。 

參、依據教育部國教署補助各地方政府推動外籍英語教學人員相關計畫，本國

籍教學顧問以由「現職專任教師兼任」為原則，聘僱期間以學年計，其所

遺課務由原校改聘代理教師。 

肆、招募期程： 

一、收件：公告日起至 115年 6月 29日(一)，將申請表及相關資料寄至

hccg05200@gmail.com 信箱，紙本另送英資中心劉課督(連絡電話

5241221)。 

二、教育處面試：收件後一週內，另行通知。 

三、國教署面試：通過教育處面試推薦後，另由國教署安排專家學者面試。 

四、通過國教署面試後，始予聘僱。 


